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早在5月底突然向立
法會提交12項並無法律約束力的《競爭法》
「第一行為守則」執法實務守則，詳列違
規樣本回應商界憂慮，包括直接或間接商
定價格、聯合買貨或出售貨品、分享資訊
以減低或消除企業間競爭力等行為，惹來
中小企批評「擾民」，並促請政府盡快撤
回草案。有見商界及議員長期質疑《競爭
法》條文用詞含糊，致使企業誤墮法網，

當局昨日再向立法會提交同樣沒有法律約
束力的「第二行為守則」執法指引。
「指引」列明，評估業務實體是否具有

相當程度的巿場權勢時，需按每宗個案的
情況而定，但主要會考慮6項評估準則，
包括該業務實體就維持價格高於競爭水平
以牟利的能力會受到多大程度的掣肘，當
中涵蓋現有競爭對手及潛在競爭對手，即
泛指具有相當程度巿場權勢的業務實體，

維持價格高於競爭水平，以致買家可能轉
為光顧這些其他業務實體，而各競爭者在
相關巿場的佔有率，亦會用作量度現有競
爭對手所起的掣肘作用。
其他評估準則，包括「進入市場的障礙

較少」，倘市場可輕易進入，即等於原有
業務實體可能受到掣肘，
因而會採取具競爭力的經營手法，以免吸
引潛在競爭對手進入市場；「成功創
新」，即在業務實體爭相改善產品質素的
市場中，持續的高市場佔有率，或只顯示
出有關業務實體能夠不斷成功推陳出新，
不一定代表市場缺乏有效競爭；以及「競
標市場」、「顧客的反應能力」及「競爭
對手對價格的反應能力」等準則。

未提市場佔有率門檻
鑑於不能單憑業務實體的市場佔有率，

決定業務實體市場權勢程度，故《條例草
案》未有提及用以界定相當程度市場權勢
的市場佔有率門檻，但就提出3點準則作
為計算市場佔有率數據，包括銷貨價值、
銷售量、生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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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再發指引
釋商界疑慮

評估業務實體列6準則　釐清「濫用」「市場權勢」定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再就《競爭法》

向立法會提交合共18頁的「第二行為守則」執法指引，詳列有關「濫

用權勢妨礙、限制或扭曲」反競爭行為的規管範圍，並提供示例說明

以釋除商界疑慮。「指引」首度表明，向競爭對手作出攻擊性表現、

以損害消費者方式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均構成濫用市場權勢

的行為。另外，「指引」亦就業務實體「相當程度的巿場權勢」評估

方面，羅列6項評估的考慮準則，包括該業務實體就「維持價格高於競

爭水平牟利的能力」的受掣肘程度、進入市場的障礙程度等，進一步

釐清條例草案提及的「濫用」及「市場權勢」等反競爭行

為的定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駐香港部隊昨日
成功組織了陸海空三軍部
隊聯合跨營區機動支援反
恐和海空巡邏協同演練，
部隊遂行作戰任務的能力
得到進一步提升。
6月30日上午9時整，隨
駐軍指揮員一聲令下，

陸軍部隊迅疾出動，空軍
飛機騰空而起，海軍艦艇
踏浪而行，三軍協同行動
演練拉開帷幕。步兵、裝
甲兵、特種兵全副武裝，
兵分三路向預定目標挺
進；直升機編隊緊急投送
兵力；海空巡邏編隊分別
駛離海空軍基地，奔向預
定目標。
在駐軍指揮員的統一指

揮下，支援反恐作戰力量
相繼抵達預定目標，迅速
展開偵察、狙擊、抓捕和
護衛重點目標行動演練；
空中支援力量隨即抵達任務上空，2架
直升機在空中盤旋，掩護運輸直升機實
施機降；維多利亞港海面上，海空巡邏
編隊也展開了搜索海空區域可疑目標、
海空突發情況處置等課題演練。截止12
時，跨營區機動支援反恐演練和海空巡

邏行動結束，所有出動部隊均安全返回
營區。
進駐香港14年來，駐軍每年都會組織

各種規模的演訓行動，不斷提升部隊執
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為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
《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草案》，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
局」)，規管電訊和廣播行業，亦是新任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阿Greg)上

任後的立法會第一擊，並在無風無浪下
獲開門紅。
阿Greg剛剛於本周二除去署任二字，

正式上任局長一職，但競爭法審議、廣
播處處長任命等一大堆爭議性工作已經

擺在面前。不過，他甫一上任，便於昨
日處理有關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的草
案，與其他有關政制的動議相比，有關
草案爭議性較小，在立法會很順利地獲
得通過。政府此次成立通訊局，是將規
管電訊和廣播行業的權力集二而為一，
以期更好地處理這兩行業的相關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蘇錦樑上任第一擊順利通過
初試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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